
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約僱人員徵才公告 

職稱 教務處職代約僱人員 

名額 正取1名(備取2名) 

上網期間 
民國111年7月11日~111年7月19日 

(依實際簽准日為準，公告期間至少3日，公告日不算、含假日) 

資格條件 

1.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  

2.具工作熱忱，且身心健康者。 

3.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。 

4.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廿八條各款情事之一者。 

工作項目 

1.協辦學業考試與補考業務。 

2.辦理教師各項鐘點費計算與代課鐘點費名冊之請領。 

3.辦理各科作業普查與抽查及課表裝訂。 

4.協助辦理代理代課教師甄選及校內競賽相關事務。 

5.協助段考試卷試題整理與試務工作。 

6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工作地址 彰化市自強路357號(本校) 

甄選方式 
1.由本校組成甄選委員會進行甄選。  

2.書面審查及面試。 

甄選日期及

地點 

1.甄試日期：初審資格符合者，面試時間、地點將另以電話通

知。  

2.甄試地點：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（彰化市自強路357號）。 

報名時間及

地點 

一律線上報名，自即日起至111年7月19日(星期二)17時止。 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Kb7x1g 

報名方式 

報考人需自備 GOOGLE 帳號，登入報名網址填寫基本資料，並將

下列檔案備齊後，依下列順序合併成 1 個 PDF 檔案上傳，檔名

並應以「姓名-職代約僱人員」命名(檔案大小 10MB 以內)，報名

應繳附下列表件 



報名應檢附

資料 

填寫資料及證明文件如有偽造或不實，一經查證屬實，錄取自始

無效，並自負法律責任： 

1.報名表（請下載附件1填寫，黏貼最近1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1

張、切結欄請簽名）1份。 

2.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3.專科(含)以上學歷證件影本（凡持國外學歷證件者，應另附中

文翻譯本及駐外單位驗證證明）。 

4.經歷或優良事蹟證明文件影本(無則免附) 

5.退伍令(無則免附) 

應試應攜帶

證件 
國民身分證件(正本) 

錄取方式 
依總分排名錄取，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，同分數時，以口試之工

作經驗分數高者優先錄取。 

錄取公佈 
錄取人員名單公布於彰化縣政府/徵才資訊/本府徵才錄取公告

(https://www.chcg.gov.tw/ch/gov_job_admission.asp) 

聯絡人及 

電話 
人事室陳小姐或楊主任；04-7369676轉501或502 

其他 

僱用期間及待遇：僱用期間依契約規定辦理，待遇薪資每月280

薪點/36,316元計酬。(職代期間111年7月21日起至112年1月29日

止，經錄取者並依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考核要

點辦理考核)。 

 


